115.04.08更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偏鄉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流程
1、 法規依據
(1) 教育部師資培育法第22條規定。
(2) 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21條、第22條規定。
(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註：未來教育部如有公告相關專法，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保有修改申請流程和表單等權利，請務必注意師培中心網頁訊息公告，或來電詢問業務承辦人。

2、 辦理目的
協助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年內在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年以上或每年連續任教三個月以上累計滿兩年者，向本中心申請任教年資抵免教育實習，通過本中心任教年資抵免教育實習評定流程者，連同任教年資滿兩年等相關文件證明，辦理教師證書核發作業。

3、 申請資格
(1)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理教師，且符合下列規定者：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年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年以上或每年連續任教三個月以上累計滿二年。但其年資累計以同一師資類科為限。
(2) 依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設立之海外臺灣學校及經僑務委員會立案或備查之僑民學校聘任之教師，且符合下列規定者：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年內任教二學年以上或每年連續任教三個月以上累計滿二年。但其年資累計以同一師資類科為限。

4、 申請時間
(1) 本項業務申請辦理日期得於任教年資之第四學期初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2) 教學演示辦理日期，第一學期為每年12月；第二學期為每年6月，逾期者移至下一梯次辦理；但有非歸責於己之不可抗力者不在此限。
(3) 申請期限：
1. 第一學期申請者，每年10月20日前提出申請。
2. 第二學期申請者，每年03月20日前提出申請。

5、 申請流程
(1) 通過教師資格考後，得逕自依法規參與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代理教師考試，並於服務累積滿3學期過後填寫「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偏鄉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表」(如附件1)，並依申請項目檢附完整資料並繳交教學演示考試費(費用同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費)，且需全額負擔本校教學演示評分委員差旅費及每人一餐誤餐費200元整，由本中心安排至少1名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擔任評分委員，並於第4學期末辦理教學演示。教學演示評定標準與表格比照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規定，成績經評定及格後，將發給教學演示及格證明。
(2) 本校初審時，如認有疑義或資料缺漏而得補正者，由承辦人通知申請人補件，申請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將補件資料(如有相關說明，得一併提出)送至承辦人(以郵戳為憑)；屆期未補件或補件不完全者，逕予退件處理。
(3) 通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初審者，承辦人將申請人之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送「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心務會議」開會審議。
(4) 申請人資料經師資培育中心中心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由承辦人通知申請人依據本中心任教年資抵免教育實習評定流程(如附件2)辦理相關事宜。
(5) 申請人通過本中心任教年資抵免教育實習評定後，且任教年資期滿兩年，將發給同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
(6) 由本中心造具名冊報請「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核發教師證書。
(7) 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後，申請人得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向承辦人領取教師證書，或由承辦人郵寄予申請人。
(8) 如逾期申請、證明文件虛偽不實或缺漏，或具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理教育實習辦法第17條及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實施要點第27條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不受理其抵免申請；已完成任教年資抵免修習教育實習者，應不辦理退費，並撤銷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同意抵免修習教育實習證明，必要時得召開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如不服本校所為之行政處分，準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理教育實習辦法第20條及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實施要點第33條之規定。

6、 申請資料：
(1) 本校偏鄉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表（正本）
(2) 大學或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3) 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影本）
(4)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5) 任教學校符合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名錄佐證（影本）
(6) 檢附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正本，由服務學校出具，倘申請時尚未服務滿3學期，則應於第4學期開學前補件，違者視同資格不符放棄申請）
(7) 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正本）

7、 申請費用：
(1) 申請人需繳交教學演示考試費，比照申請本校半年教育實習課程者，繳交4學分費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每學分1,040元，合計4,160元之費用。若教學演示成績未通過，不予退還相關費用。
(2) 需全額負擔本校教學演示評分委員差旅費(依委員實際搭乘費用計)及每人一餐誤餐費200元。

8、 注意事項
(1) 任教年資扺免應與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同一師資類科。
(2) 請自行確認任教學校當年度是否有列於教育部統計處/偏遠地區學校名錄，若任教學校經查未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條件，則該任教期間無法採計抵免實習。
(3) 每一服務學校須至少滿3個月始得計入折抵之年資累計範圍，且該服務證明內登載之服務期間應累積滿兩年(24個月)。
(4) 參與教學演示成績評定者，如為申請人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申請人應告知迴避。
(5) 抵免教育實習申請合格教師證的兩年四個學期，不得計入任教年資。

9、 教師證申請流程
(1) 申請時間：任教年資第4學期結束後，檢附第4學期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正本，依照本中心教師證書申請流程提出申請。服務證明內登載之服務期間應累積滿兩年(24個月)。
(2) 請參閱本中心網站教師證書申請流程公告：https://tec.ntua.edu.tw/web/alumni/alumni.jsp?lang=tw&dm_id=DM173268637490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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